
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2021 级研究生 

第一阶段奖学金评定原则 

为落实研究生招生工作，贯彻公平公正的原则，经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

讨论，结合研究生院关于奖学金评定的相关意见以及资助比例，特制定学院 2021

级研究生第一阶段奖学金评定原则。即在研究生录取成绩的基础上，优先考虑推

免生，再根据研究生院的奖学金等级评定原则设定加分项。奖学金等级由考生录

取成绩和加分项产生的最终总分从高到低排序生成。(各专业分开排序。)具体加

分分值如下： 

 

考生类别 加分分值 

①第一志愿考生中的 985 院校考生 5分 

②第一志愿考生中的 211 院校考生和第一志愿本校考生 3分 

③第一志愿中除 985、211 院校和本校考生外的其余考

生、调剂生中的 985、211 院校考生 
2分 

④其他调剂考生 0分 

 

注：推免生的复试成绩与其他考生的录取成绩不能进行类比，所以在先满足推免生评定

一等奖学金的情况下，剩余名额再按此加分项进行加分。 

以上所述的原 985、211 院校和本校均不包含独立学院及自考、函授、夜大、网络学院

等成人教育形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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